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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适用核心法规 

（一）《政府采购法》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《政府采购非

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 

（二）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财库〔2021〕22 号 

（三）《公立医院内部控制管理办法》国卫财务发〔2020〕

31 号（医院内控强制） 

（四）《数据安全法》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网络安全等级保

护基本要求》 

（五）医院三重一大制度、卫健系统数字化项目管理、财政

预算绩效管理办法 

二、第一阶段：院内立项审批 

（一）立项基础公文（医务处、信息处共同首先批准并形成） 

1.软件维保项目立项请示 

列明维保范围：HIS、EMR 电子病历、LIS、PACS、集成平台、

合理用药、OA、数据中台等； 

维保周期、总预算、资金来源（财政/自有资金/专项信息化



 — 2 — 

经费）； 

列明政策刚需：电子病历评级、互联互通、等保、三甲评审、

不间断临床业务保障依据。 

2.制式立项审批表 

按照智医办发放的表格填写相关信息。 

3.预算佐证材料 

已纳入年度信息化预算：年度预算批复文件； 

未纳入年度预算：预算调剂申请+财务审核意见； 

预算明细清单：分系统维保单价、服务内容分项测算。 

（二）必要性+可行性论证（内控强制要求） 

1.系统运行现状与维保需求调研报告 

全部待维保软件资产台账、原采购合同、上年度维保合同、

到期时间； 

近 1–2年故障台账、停机记录、故障影响门诊/住院收费案

例； 

各临床、医技、门诊科室需求征集签字表。 

2.项目可行性论证报告 

维保服务标准：7×24 远程/现场响应、版本补丁、接口改

造、报表优化、年度培训、应急驻场； 

成本对比：原厂维保/第三方维保报价测算；无维保导致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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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中断、评级不通过、数据风险损失测算； 

信息安全专项论证：患者隐私、诊疗数据存储访问管控、运

维人员权限隔离方案。 

3.市场调研/三家及以上服务商询价记录 

加盖服务商公章报价单、服务方案对比表、市场行情分析（规

避单一来源随意申报）。 

（三）安全与内控合规专项材料 

1.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报告（三级等保） 

HIS、电子病历、集成平台属于等保三级系统，审批必须附

有效测评报告；说明维保期间等保合规保障措施。 

2.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

无维保系统崩溃、数据泄露、篡改、医保结算中断风险；服

务商数据保密承诺条款。 

3.院内内控自查表 

信息化归口管理、采购不相容岗位分离、廉政风险防控说明

（国卫财务发〔2020〕31 号强制）。 

（四）集体决策前置支撑 

1.信息化项目管理委员会审批（专家签字） 

2.项目院内公示材料：公示截图、公示情况说明（公示≥3

个工作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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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大额项目（超政府采购限额）：法务科法律合规审查意见

（维保合同保密、违约、数据权责条款审核） 

（五）延续维保额外补充（往年续购维保） 

1.上年度维保验收报告、运维服务履约考核记录、费用支付

凭证； 

2.上年度服务缺陷整改记录、满意度调查汇总。 

三、第二阶段：财政/卫健委备案审批材料（财政资金项目

强制） 

（一）院内全套立项文件扫描件（红头请示、论证报告、会

议纪要、预算） 

（二）卫健系统信息化运维项目备案/审批申请表（地方卫

健委制式） 

（三）财政绩效目标申报表 

产出指标：系统全年在线率、故障平均修复时长、年度巡检

/培训次数； 

效益指标：保障电子病历评级、减少业务停机、满足医保互

联互通、等保持续达标。 

（四）资金证明 

财政预算指标下达文件、经费来源说明。 

四、第三阶段：采购方式审批前材料（进入招标/单一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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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） 

（一）通用采购必备（财库〔2021〕22 号） 

1.采购需求书（技术+商务） 

技术：各软件维保范围、补丁升级、接口开发、应急处置、

巡检内容； 

商务：服务期、付款节点、考核扣款、禁止转包、数据保密、

信息安全责任。 

2.供应商资格预审标准文件（作为审批附件） 

营业执照、医疗信息化同类三甲医院维保业绩、无失信承诺、

保密协议模板、信用中国无失信截图要求。 

（二）单一来源采购专用材料（绝大多数 HIS/EMR 原厂维保

适用） 

1.单一来源采购书面申请； 

2.唯一性专家论证报告（3名及以上信息化/医务专家签字），

说明系统源码、定制接口、知识产权独占，第三方无法完整运维、

更换厂商会造成业务瘫痪； 

3.原厂独家维保授权书、软件著作权/知识产权证明； 

4.单一来源院内公示材料（异议收集情况说明，无异议书面

说明）； 

5.原有系统采购合同、定制开发附件佐证深度耦合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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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竞争性磋商/谈判材料 

1.不采用公开招标情形说明； 

2.需求专家论证意见。 

五、审批红线（缺项直接不予通过） 

（一）维保对象来源不符合产品特征与市场规律，不予审批； 

（二）维保方式、维保内容的过往无数据支持、部门评价等

核减预算； 

（三）HIS/电子病历等核心软件无等保测评材料不予审批； 

（四）未做市场调研、无成本论证、无安全风险评估不得立

项； 

（五）单一来源无专家论证、无原厂独占证明，不予批复采

购方式。 

 

智慧医院建设管理办公室   

2026 年 6 月 8 日   


